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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香港華信金融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刊發之董事會

會議通告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澄清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

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因手文之誤，該公告日期應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，而不是二零

一七年八月十日。

上述澄清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之任何其他資料，除上文披露者外，該公告內所有其

他資料保持不變。

 承董事會命

 香港華信金融投資有限公司

 郭林

 主席及執行董事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郭林先生、姜明生先生、王洲先生、蔣恬青先
生、 田曉勃先生及廖晉輝先生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紅兵先生、鄧澍焙先
生、 韓銘生先生及吳飛先生。.


